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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甘肃省确定2005年森林公安工作重点。
    一是继续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林业局、公安部关于加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，尽快理顺全省森林公安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，全面实现森林公安机关职能从管理型向管理兼实战型转变。
    二是提高森林公安机关的预防、发现和控制能力，强化对林区社会面的控制，及时掌握林区社会治安动态，制定和完善处置林区突发事件的预案，全力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稳定。
    三是加强法制建设，进一步理顺执法关系，明确执法权限，更好地履行森林公安的职责。各级森林公安机关要敢于办案，严格执法，努力使全省百名民警办理各类案件的立案率、破案率、提请批捕率在全国的排序比2004年提高一个名次。
    四是坚持“打防结合、标本兼治、重在治本”的方针，针对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林区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适时组织统一行动和专项治理，坚决防止和控制发生影响较大的涉林案件，确保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的安全。
    五是进一步加大对案件的督办力度。依靠各级政府，借助新闻媒体，依法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查处力度，重点查处和打击诱发破坏森林资源的非法收购、运输林木的黑窝点。
    六是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经营、运输、倒卖、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活动。
    七是加强基层派出所工作，对全省派出所情况进行全面调研，着力解决部分派出所管理不顺、警力不足等突出问题。积极争取项目和投资，加大森林公安派出所装备建设，以等级评定为载体，不断促进派出所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水平。
    八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安部“五条禁令”，深入开展“大练兵”活动，加强警务督察工作，切实加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，确保不出现大的违法违纪问题。
    九是继续加强民警的教育培训和文化素质的提高。严格执行“三个必训”制度，按计划对民警进行轮训，积极支持和鼓励现有民警参加学历教育，不断提高全体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，以适应新形势和工作的需要。
    十是认真落实《甘肃省禁毒工作领导责任制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和林区禁毒工作责任制，全力抓好林区禁种铲毒工作，坚决遏制部分重点林区私种毒品原植物上升的势头。
    十一是配合有关部门，做好新设森林公安机构的领导配备和民警补充工作。 


